连云港市赣榆区人民政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2025〕赣行复第94号

申请人：连云港某物流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连云港市赣榆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第三人：陈某。
申请人连云港某物流有限公司不服被申请人连云港市赣榆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认定工伤决定（苏0707工认〔2025〕37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于2025年4月22日提起行政复议申请，本机关于4月28日予以受理，并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被申请人在规定期限内向本机关提交了书面答复书及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第三人在规定期限内向本机关提交书面陈述材料和证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苏0707工认〔2025〕37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依法作出不予认定为工伤的决定。
申请人称：决定书认定“陈某为连云港某物流有限公司驾驶员，于2024年7月23日，公司安排陈某驾驶公司所有的车牌号为苏GH9***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苏GS***挂号重型半挂车去徐圩港拉货，8时左右途经连云区228纵三路路口，撞到限高架后再撞交通指示牌立柱，造成陈某受伤......”属于事实不清，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均有错误，依法应予以撤销。
1、第三人发生事故时驾驶的苏GH9***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苏GS***挂号重型半挂车并不属于申请人公司，其所有权归案外自然人万某个人所有，仅是挂靠在申请人名下。该车是万某于2024年个人出资购买，完全由万某个人独立运营，自负盈亏，其个人有权私自决定雇佣司机，第三人是万某个人雇佣的临时劳务工，与申请人不存在任何关系。
2、第三人并未入职申请人公司，不是申请人的员工。其不受申请人公司管理，不从申请人处领取工资，不享受申请人节假日福利待遇，无特定的上下班时间，未办理入职登记手续，未缴纳社会保险等，且其年龄较大已近60岁，完全不符合申请人的用工要求。因此，第三人与申请人不存在任何劳动关系，是案外人万某个人临时雇佣的劳务工。
3、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没有证据证明第三人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因工作原因受伤。据申请人调查核实，事故当日车主万某并未安排第三人“早上8点就驾驶案涉车辆到徐圩港拉货”。第三人可能在私接运货业务，期间发生“全责”的交通事故，不符合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和工作原因受伤的条件。在认定工伤程序中向被申请人虚假陈述以骗取工伤保险待遇。
综上，被申请人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撤销。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申请人申请行政复议，望贵府及时依法审查，支持申请人的复议请求。
申请人提交证据：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认定工伤决定书、车辆挂靠合同书、机动车行驶证、交易明细清单、万某身份证复印件。
被申请人称：1、被申请人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事实清楚。2024年12月27日第三人向被申请人提出申请工伤认定，并提交工伤认定申请表、事故报告书、身份信息、企业信息查询、银行流水、证人证言、工资表及银行流水、微信支付转账电子凭证、微信聊天记录截图、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机动车行驶证、连云港市立东方医院入院记录、出院记录及报告单、关系证明、照片、电话录音（陈某、张某甲）等证据。结合上述情况查明被申请人作出的涉案认定书所载情况。
2、工伤认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结合调查事实，被申请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并结合第十九条第二款及《工伤认定办法》第十七条规定做出认定结论，适用法律准确。
3、工伤认定程序合法。被申请人于2024年12月27日收到工伤认定申请，于12月31日作出受理决定，并向申请人发出举证通知书，经调查核实后于2025年2月25日作出工伤认定结论，并依法送达申请人。综上所述，申请人在申请书中所述的事实、理由不成立，被申请人作出认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依法应予维持。
被申请人提交证据：工伤认定申请表、事故报告、第三人身份证复印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证人证言、五月工资表、中国工商银行借记账户历史明细、微信支付转账电子凭证、聊天记录、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机动车行驶证、入院记录、出院记录、CT诊断报告单、关系证明、认定工伤决定书、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工伤认定限期举证通知书及前述文书送达回证、光盘及对应录音文字整理、第三人邮寄信封图片。
第三人称：1、第三人2024年5月份通过申请人公司员工武某介绍到该公司，和张某乙（申请人法定代表人的弟弟）对接入职后，张某乙安排第三人和江某两人搭班共同负责驾驶苏GH9***这辆运输车。此后所有的工作安排、日常人员车辆管理、工资发放等事宜都是由申请人老板张某甲和张某乙共同负责。关于申请人所说的车辆是万某出资购买并挂靠在申请人公司名下经营的情况，第三人在工伤前并不知情。是在工伤出院后协商赔偿的过程中，申请人才说车辆是别人挂靠在公司的。第三人不认识万某，更不存在私人雇佣和工资发放之类的经济往来。所以，车辆是否挂靠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
2、申请人称车主万某并未安排第三人去徐港装货，称第三人私接运货业务。实际第三人是在7月23日早上接班后，按照申请人公司工作微信群通知：“接班后继续到徐圩港某泊位卸船”的要求前往徐圩港拉货途中发生的工伤。微信群通知中还有明确的进出码头规定线路和地磅位置，以及详细的卸货场地。所以并不存在申请人所说的第三人私自接货。第三人之前不认识也从未听说过万某，所以也当然不可能是万某安排拉货任务。
所以，申请人所陈述的“第三人不从申请人处领取工资、不受申请人管理、和申请人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以及第三人不是工作期间发生工伤”等说法全都虚假不实，故意隐瞒。
第三人提交证据：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微信聊天记录、5月工资表。
经审理查明：申请人系经依法核准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国内货物运输代理；国内船舶代理；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橡胶制品销售；建筑材料销售；五金产品零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金属矿石销售；农副产品销售；谷物销售；供应链受理服务；国际船舶代理；报关业务国内集装箱货物运输代理；教育咨询服务（不含涉许可审批的教育培训活动），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无船承运业务；装卸搬运；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024年5月第三人经人介绍进入申请人处从事车辆驾驶运输工作，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第三人根据申请人安排从事具体工作，由申请人每月按趟数考核并发放报酬，申请人法定代表人张某甲分别于6月12日、7月6日通过微信向第三人发放工资1374元、9150元。
[bookmark: _GoBack]2024年7月23日6时05分，第三人在公司微信群内接班同事运输任务，前往徐圩港卸船，8时00分，第三人驾驶苏GH9***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苏GS***挂号重型半挂车，在连云港市连云区228纵三路路口撞限高架后再撞交通指示牌立柱，致第三人受伤，限高架、交通指示牌、路牙石及车辆损坏。
7月26日，连云港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连云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第三人负全部责任。
8月13日，第三人伤情经连云港市立东方医院诊断为：1.左侧创伤性气胸2.多发肋骨骨折3.颅骨骨折4.脑挫伤5.眶骨骨折6.多处挫伤7.左侧胸腔积液。
12月26日，第三人向被申请人申请工伤认定，被申请人于12月31日决定予以受理，于当日作出苏0707工受〔2024〕608号《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并送达第三人。同日被申请人作出苏0707工举〔2024〕176号《工伤认定限期举证通知书》，并通过邮件（EMS单号1229343136310）将《工伤认定限期举证通知书》《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寄送申请人，申请人法定代表人张某甲于2025年1月2日签收，后未向被申请人举证。被申请人于2月25日作出苏0707工认〔2025〕37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第三人伤害属于工伤，于3月1日将该决定书邮寄送达申请人，3月6日直接送达第三人。申请人对该工伤认定结果不服，遂向本机关提起行政复议申请。
复议审理过程中，申请人提交2024年5月8日案外人万某与申请人签订苏GH9***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的车辆挂靠合同书，约定将万某购买的该车辆挂靠申请人名下。
上述事实有申请人、被申请人、第三人提交的证据及通话记录证实。
本机关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的规定，被申请人作为县级地方人民政府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具有工伤认定的法定职权。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用人单位未按前款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江苏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收到工伤认定申请后，应当在15日内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材料完整的，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决定；材料不完整的，应当以书面形式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自受理工伤认定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工伤认定的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工伤认定的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和该职工所在单位。”本案中，第三人在事故发生后1年内向被申请人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被申请人在规定期限内决定受理工伤认定申请，依法向第三人送达了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向申请人寄送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和举证通知书，并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送达给申请人和第三人，认定工伤程序合法。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本案第三人在公司微信群内接班同事运输任务，在工作时间内，因从事公司运输工作受伤，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认定工伤情形。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第三人是否是申请人职工。本案中，第三人申请工伤认定时提交的微信聊天截图、微信支付转账电子凭证等证据，均证明第三人实际受申请人管理安排而从事运输工作、申请人按运输趟数考核并为第三人发放劳动报酬的事实，足以认定申请人与第三人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申请人复议申请时提交挂靠合同，欲证明第三人系万荣华雇佣而非申请人职工。一方面，在工伤认定程序中，申请人未向被申请人提交，另一方面，该合同仅能证明案外人万某与申请人之间存在挂靠关系，而不能证明第三人系案外人万某雇佣，故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本机关不予采信。
综上，被申请人作出的苏0707工认〔2025〕37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苏0707工认〔2025〕37号《认定工伤决定书》。
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5年6月23日        


附：本决定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
第六十八条　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的，行政复议机关决定维持该行政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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